
加大工作秘密保护刻不容缓 

案例 1：某县政协经联委干部柳某，为方便撰写该县《政协志》，在未经保

密审查的情况下，将自行收集的 5000 余份政协系统电子文件资料（含标“机密”4

份、标“秘密”6份），于 2015 年 3 月通过互联网计算机上传到个人百度云网盘

账户，直至保密检查被发现。经鉴定，上述 10 份标密文件资料不属于国家秘密

事项，但部分文件资料包含政协工作敏感信息、工作秘密，按照有关规定不得公

开。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柳某行政警告处分。 

 

案例 2：2013 年，某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局）时任文书黄某，在负责

制作当年《全省民委主任（宗教局长）会议材料汇编》时，由于缺乏保密意识，

未与提供材料的业务处室核对文件是否涉密以及控制接触范围，将汇编文件直接

存储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上处理并打印。2016 年 5 月，黄某调离省民委（宗

教局），在办理工作交接时，也未对该计算机内的相关文件进行清理、移交。2017

年 8 月，有关部门在自查自评督查工作中发现，现任文书刘某使用（原为黄某使

用）的计算机内存储的《全省民委主任（宗教局长）会议材料汇编》涉嫌涉密。

经鉴定，该文件为工作秘密。事件发生后，省民委（宗教局）将黄某的违规行为

通报其本人及现任职单位，并在本系统内通报。 

 

以上两起案件都是在汇编文件过程中违规处理工作秘密，暴露出的共同问题

是部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保守工作秘密的意识缺失，相关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

也没有很好地建立健全。 

 

案例 3：2017 年 8 月，某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综合执法支队干部黎某从

机要科领取了 6 份标密文件（4 份机密级、1 份秘密级、1 份警务工作秘密）后，

前往修理厂修车，期间不慎将上述文件丢失。刑侦总队当即向省公安厅汇报，同

时全面组织查找文件，并找回 5 份文件，但 1 份警务工作秘密文件查无下落。事

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黎某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对负

有监管、领导责任的支队长和支队政委分别进行通报批评和保密约谈。 

 

案例 4：2016 年 11 月，某县公安局民警聂某为撰写学位论文搜集材料，从

该市公安综合信息网下载了有关特种行业管理的文件资料 26 份（其中标“内部”3

份），并通过光盘刻录将上述文件资料转存于个人的笔记本电脑。经鉴定，上述

文件资料中有 1 份属于警务工作秘密。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给予聂某通报批评

处理。 

 

公安机关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对工作秘密进行明确和规范的部门之一，对警务

工作秘密的定义、具体范围、标识方法做出较为具体的规定，是对国家秘密之外

的其他内部敏感信息进行系统保护的一个范例。 

 

案例 5：2015 年 2 月,某市 110 报警服务台接到举报电话，内容涉及重大治

安事件线索。市公安局将含有电话举报内容及领导批示要求的接警单送往市交通

委员会执法支队，请求开展协查。执法支队临聘人员夏某在将接警单送单位负责



人之前，私自阅知了全部内容并用手机对接警单拍照，然后上传 QQ 群。经过多

次转发，接警单照片迅速在微信群和 QQ 群中大范围传播，导致在全市一定范围

内造成了不良影响和群众心理恐慌，严重干扰了地区维稳处突工作。事件发生后，

有关部门对 3 名责任人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理。 

 

案例 6：2017 年 12 月，某县辖区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造成 1 人死亡、

多人重伤。事故发生次日，案发地所在的镇行政执法中队中队长包某等人将事故

现场的监控录像视频以及其他部门现场拍摄的收集证据视频，转发给与事故处理

无关人员。相关视频流出后，在微信、微博、论坛上不断扩散，对事故调查和舆

情导向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事件发生后，县纪委给予主要责任人包某政务处分，

有关部门对其他责任人分别进行诫勉谈话。 

 

工作秘密在互联网上传播和扩散，经常会迅速引发社会舆情关注，极有可能

在较大范围内对具体工作以及相关机关单位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这也是信息

化时代泄密渠道多元化、影响复杂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工作秘密管理现状 

 

工作秘密是机关单位在公务活动和内部管理中产生的事项和信息，一旦泄露

便会影响管理职能的正常行使，直接干扰机关单位的工作秩序。《公务员法》规

定公务员应当履行“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义务，《法官法》《检察官法》

《警察法》《海关法》等法律法规也分别有审判工作秘密、检察工作秘密、警务

工作秘密和海关工作秘密的表述，但都没有在法律层面规定工作秘密的内涵和外

延。与国家秘密的定密权限、定密依据、要素内容、专用标志均具有严格的法定

性不同，工作秘密事项主要由各级机关单位自行确定，除个别部门和地方就工作

秘密出台过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外，目前尚未有全国统一的制度规范，机关单位从

本地方本系统的工作惯例、业务需要出发，各自确定工作秘密管理体制、方法和

措施的做法比较普遍。总体上看，当前工作秘密的保护和管理职责实际上由机关

单位各自承担，缺乏专门的管理法规，也没有一个归口管理、统一指导的主管部

门，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导致泄露工作秘密事件时有发生，给相关工作造成较大

被动。 

 

强化工作秘密管理措施 

 

国家秘密的实质要素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工作秘密涉及公务活动和内

部管理，两者都是由机关单位产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在外在表现上也具有

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两者都具有保密信息的一般属性，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于一

定范围人员知悉，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泄露工作秘密，不仅会直接

扰乱工作秩序，严重的还会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 

 

加大工作秘密保护力度，强化工作秘密管理，可以在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宏

观层面，需要以法规的形式明确工作秘密的定义和范围，确定和解除权限、方法

和程序，保护（管理）的总体标准和基本制度，监管体制和追责机制等，尤其需

要指定一个或数个部门对总体工作进行统筹指导和监管。中观层面，各部门可以



研究制定专门的工作秘密事项范围，明确工作秘密的具体范围和控制范围，也可

以参考司法、教育等部门保密事项范围的体例，在确定国家秘密事项的同时，也

明确规定工作秘密的范围和内容。微观层面，机关单位要结合具体的工作性质、

业务特点，在保密“两识”教育培训中增加工作秘密保护的内容，增强干部职工的

风险意识和防范技能，同时规范、强化工作秘密的日常管理，把工作秘密管理纳

入到以国家秘密为主体的信息安全保密整体工作中统一部署、集中监管、加强防

范，杜绝泄露工作秘密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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